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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空气渗透性能检测方法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幕墙的空气渗透性能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玻璃幕墙 检测对象只限于幕墙本身 不涉及幕墙和其他结构之间的接缝部位

名词术语

幕墙

系指悬挂在承重结构上的 由金属 玻璃和密封材料等所构成的围护构件

空气渗透性

系指在风压作用下 其开启部分为关闭状况的幕墙透过空气的性能

压力差

系指幕墙试件内外表面所受到的空气绝对压力的差值 当外表面所受的压力大于内表面所受的压

力时 压力差为正值 反之为负值 压力差的单位以 帕 表示

标准状态

空气流量的标准状态如下

温度

压力

空气密度

总空气渗透量

在标准状态下 每小时通过整个幕墙试件的空气流量 单位为 符号为

固定部分缝隙长度

幕墙上非开启部分缝隙长度的总和 以内表面测定值为准 单位为 符号为

开启缝隙长度

幕墙上开启扇周长的总和 以内表面测定值为准 单位为 符号为

固定部分单位缝长空气渗透量

在标准状态下 每小时通过固定部分每米缝长的空气渗透量 单位为 符号为

单位开启缝长空气渗透量

在标准状态下 每小时通过每米开启缝长的空气渗透量 单位为 符号为

检测装置

检测装置应具有安装试件所需足够大的开口部位 具有检测幕墙空气渗透性能的能力 由图 所

示各部分组成

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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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检测装置纵剖面示意图

静压箱 进气口挡板 风速仪 集流管 供压系统

压力计 试件 试件的支点

压力箱除了开口部位外 必须保证其密闭性

试件

试件各组成部分应为生产厂家检验合格的产品 试件的安装 镶嵌应符合设计要求 不得加设任何

特殊附件或采取其他特殊措施 试件所使用的玻璃和胶应和工程所使用的相同

试件宽度最少应包括一个承受设计负荷的垂直承力构件 试件高度最少应包括一个层高 并在垂

直方向上要有两处或两处以上和承重结构相连接 试件的安装和受力状况应尽可能和实际相符

试件必须包括典型的垂直接缝和水平接缝

试验装置的试件安装口和试件间的接缝部位不得有空气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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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试件安装完毕后须经核查 待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开始进行检测 检查时 将试件可开启的部分开

关数次 最后关紧

预备加压 以 的压力对试件进行预备加压 持续时间为 然后使压力降为 在试件挠

度消除后开始进行检测

按图 及表中所规定的各压力级依次加压 每级压力作用时间不得少于 记录各级压力差作

用下通过试件的空气渗透量测定值 并以 作用下的测定值 作为

图 加压顺序示意图

加压顺序

检测压力

将幕墙试件上可开启部分的开启缝隙密封起来后 再按图 及表中所规定的各压力级依次加压

每级压力作用时间不得少于 记录各级压力差作用下通过试件固定部分的空气渗透量测定值 并以

作用下的测定值作为

测定值整理方法

幕墙试件上开启部分的空气渗透量

将 和 换算成 作用下标准状态固定部分的空气渗透量 和开启部分的空气渗

透量

式中 检测室气压值

检测室空气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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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标准状态下 固定部分单位缝长的空气渗透量 和开启部分单位缝长的空气渗

透量

分别以 和 作为幕墙固定部分和开启部分空气渗透性能的分级指标值

检测报告

试件类型 规格尺寸以及有关图示 包括外 内立面 纵 横剖面和型材 附件的截面 必须表示出

试件的支承体系以及可开启部分的开启方式

镶嵌缝和开启缝的长度

玻璃的品种 厚度 最大尺寸和镶嵌方法

密封材料的材质和牌号

附件的名称 材质和牌号

检测用的主要仪器设备

检测室的温度和气压

检测结果 标准状态下固定部分单位缝长的空气渗透量和开启部分单位缝长的空气渗透量

检测日期和检测人员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制品与设备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标准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谈恒玉 龚文忠 高锡九

本标准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负责解释


